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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祁连山”）拟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交第一公

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中国城
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市政工程东北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已取得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3〕87
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祁连山本次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有权监
管机构的核准、注册等。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核准或注册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核准或注册
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二三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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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29,545,091股
2、发行价格：12.53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370,199,990.23元
4、募集资金净额：359,756,594.00元
● 预计上市时间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智航” 或“发行人”） 本次新增

29,545,091股股份已于 2023年 3月 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29,545,091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同时，本次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张送根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年 7月 9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向
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
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召开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具体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将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自原届满之日起延长至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
本次发行注册批复规定的 12个月有效期截止日；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有效期自原届满之日起延长至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注册批复规定
的 12个月有效期截止日。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1年 12月 27日，公司收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和《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124 号），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
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发行人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
要求。

2022年 4月 1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97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
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2、发行数量
根据《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

稿）》，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同时不超过 62,977,027 股（含本
数），即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15%，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7,02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

根据《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
称“《发行方案》”），按发行底价计算，公司本次发行拟发行股票数量为 33,172,043 股，且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37,02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

根据意向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 29,545,091 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 370,199,990.23 元，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已超过《发行方案》 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根据意向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数量为 29,545,091股。
3、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3 年 2 月 15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11.16元/股。

公司律师对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 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 中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2.53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12.28%。

4、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0,199,990.23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税）人民币 10,443,396.23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9,756,594.00元。
5、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12.53元/股，发行股数 29,545,091股，募集资金总额 370,199,990.23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1 家，符合《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普通股股票，并与公司签订了《认购协议》。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
限 售 期
（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49,561 54,499,999.33 6

2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选 8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070,231 50,999,994.43 6

3 合肥海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990,422 49,999,987.66 6
4 UBS�AG 3,431,763 42,999,990.39 6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68,395 39,699,989.35 6
6 张忠孝 2,394,253 29,999,990.09 6
7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ation 2,394,253 29,999,990.09 6
8 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2,394,253 29,999,990.09 6
9 安徽邦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95,211 24,999,993.83 6
10 蔡秀清 1,197,126 14,999,988.78 6
11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623 2,000,076.19 6
合计 29,545,091 370,199,990.23 -

6、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特定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需符合《证券法》《管

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
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情
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限售期
届满后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7、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8、保荐机构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主承销商”）。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3年 2月 17日，公司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 11名获配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上述发行

对象将认购资金汇入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出具的《验证报告》（上会师报字

(2023)第 0885 号），截至 2023 年 2 月 22 日，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370,199,990.23 元。 2023 年 2 月 23 日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
主承销商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
(2023)第 0622 号），截至 2023 年 2 月 24 日，公司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545,091
股，发行价格 12.5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0,199,990.23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
币 10,443,396.23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9,756,594.00 元。 其中计入股本为人民币
29,545,091.00元，转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人民币 330,211,503.00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

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

过程、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
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
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
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

2、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上交所核准以及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已履行全部的批准、核准及同意注册程序，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
则》的规定。

本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范围、《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的内容符合《注册办法》《管理
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申购时间认购的对象具备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认购邀请书》所规定的申购资格，其申购报价单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本次发行的获配
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数量的确定符合《认购邀请书》确定的原则和程序，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
及《实施细则》的规定。 发行人与获配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具备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的主体资格。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对应的认购总股数为 29,545,091股，认购总金额为 370,199,990.23 元。 本次发行对象确

定为 11家，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49,561 54,499,999.33 6

2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选 8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4,070,231 50,999,994.43 6

3 合肥海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990,422 49,999,987.66 6
4 UBS�AG 3,431,763 42,999,990.39 6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68,395 39,699,989.35 6
6 张忠孝 2,394,253 29,999,990.09 6
7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ation 2,394,253 29,999,990.09 6
8 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2,394,253 29,999,990.09 6
9 安徽邦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95,211 24,999,993.83 6
10 蔡秀清 1,197,126 14,999,988.78 6
11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623 2,000,076.19 6
合计 29,545,091 370,199,990.23 -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将于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选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金牛北路 262号
法定代表人 吴吟文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3027755304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合肥海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合肥海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潭路 693号中德合作创新园 9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国楼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11MA2T19PH5A

经营范围

国际、国内物流服务；仓储（除危险品）、物业服务；基础设施投资与运营管理；房屋租赁；
货物报关、报检代理服务；电子商务服务；货运信息、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从事预包装食
品、生鲜及冷冻肉、母婴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办公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交
电销售；展览展示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4、UBS AG
企业名称 UBS�AG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 Bahnhofstrasse�45,�8001�Zurich,�Switzerland�and�Aeschenvorstadtl,�4051�Basel,�S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注册资本 385,840,847元瑞士法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境外机构编号） QF2003EUS001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5、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层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张忠孝
姓名 张忠孝
联系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 *****
身份证号码 441900************

7、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企业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 429号 28层（实际自然楼层 25层）2806单元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企业名称 JPMORGAN�CHASE�BANK,�NATIONAL�ASSOCIATION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 State�of�New�York,�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法定代表人 Chi�Ho�Ron�Chan
注册资本 178,500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境外机构编号） QF2003NAB009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9、安徽邦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安徽邦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习友路东，慈光路南南艳湖高科技研发基地（合肥清华科技
城）创新广场 7号楼 108室

法定代表人 王庚印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11MA2RY72F5G

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研发、销售、技术咨询；医疗信息系统集成；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软件销售；经
济信息咨询；建筑劳务分包；物业服务；酒店管理；商业地产运营管理及咨询；房地产开
发；建筑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外管道工程；农业信息咨询；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花卉、苗木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蔡秀清
姓名 蔡秀清
联系地址 长春市南关区 *****
身份证号码 220104************

11、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 3号鑫苑鑫中心历城金融大厦 5楼 51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藏瑞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明明）
注册资本 29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12MA3U7G7U12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
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截至 2023年 2月 1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 股 比 例
（%） 限售数量（股）

1 张送根 限售流通 A股 75,664,000 18.02 75,664,000

2 北京智汇合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限售流通 A股 33,045,560 7.87 33,045,560

3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A股流通股 25,523,412 6.08 -

4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A股流通股 25,523,412 6.08 -

5 汪丽慧 A股流通股 12,358,400 2.94 -

6 智汇德创（天津）科技中心（有限合
伙） 限售流通 A股 9,200,000 2.19 9,200,000

7 李巧玲 A股流通股 8,800,000 2.10 -
8 蒋文军 A股流通股 7,500,000 1.79 -
9 王飞 A股流通股 6,965,200 1.66 -
10 苏故乡 A股流通股 4,173,842 0.99 -
合计 - 208,753,826 49.72 117,909,56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3年 3月 7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 股 比 例
（%） 限售数量（股）

1 张送根 限售流通 A股 75,664,000 16.84 75,664,000

2 北京智汇合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限售流通 A股 33,045,560 7.35 33,045,560

3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A股流通股 25,523,412 5.68 -

4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A股流通股 25,523,412 5.68 -

5 汪丽慧 A股流通股 12,358,400 2.75 -

6 智汇德创（天津）科技中心（有限合
伙） 限售流通 A股 9,200,000 2.05 9,200,000

7 李巧玲 A股流通股 8,800,000 1.96 -
8 蒋文军 A股流通股 7,450,000 1.66 -
9 王飞 A股流通股 6,965,200 1.55 -
10 苏故乡 A股流通股 4,173,842 0.93 -
合计 - 208,703,826 46.44 117,909,560

（三）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仍为张送根先生。
四、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3年 2月 10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 2023年 3月 7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0,663,760 28.74% 150,208,851 33.42%
无限售条件股份 299,183,088 71.26% 299,183,088 66.58%
股份总数 419,846,848 100.00% 449,391,939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29,545,09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张送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

司整体经营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的进
一步拓展，巩固和发展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
利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联系紧密，是公司战略的有效实施。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本次发行使得

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张送根，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但机构投资
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董

事、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

经营独立性的情形。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
和披露程序。

六、为本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 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孙栋、朱进
项目协办人：李纪华
项目经办人员：宋杨、陈越、周圳祥、金华强、李亦轩
联系电话：010-65608279
传真：010-65608451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座十二层
负责人：王丽
经办律师：杨兴辉、张鼎城、黄丽萍
联系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888
（三）审计机构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系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755号文新报业大厦 25楼
负责人：张晓荣
签字注册会计师：袁涛、宋立民
联系电话：021-52921369
传真：021-52921369
（四）验资机构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系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755号文新报业大厦 25楼
负责人：张晓荣
签字注册会计师：赵玉朋、吴岳
联系电话：021-52921369
传真：021-52921369
特此公告。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277 证券简称：天智航 公告编号：2023-009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送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智汇合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智汇合创”）持股比例发生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2、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送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智汇合创持有公司的股份数合计为
108,709,560 股，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被动稀释的影响，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 25.89%减少至
24.19%，持股比例减少 1.70%。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4 月 14 日核发《关于同意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97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 29,545,091 股股份已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
加 29,545,09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送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智汇合创合计持有公司
的股份数为 108,709,560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25.89%。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由 419,846,848 股
增加至 449,391,939 股，张送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智汇合创所持有的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
稀释至 24.19%。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张送根 75,664,000 18.02% 75,664,000 16.84%

北京智汇合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45,560 7.87% 33,045,560 7.35%

合计 108,709,560 25.89% 108,709,560 24.19%
三、 其他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

DD11552023 年 3 月 10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335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3-007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份制改造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威玛”）拟股份制改造，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详见公告 2022-058）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威
玛增资的议案》， 同意广东威玛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新的投资者， 增资后广东威玛注册资本由
30,000万元增加至 31,212万元。（详见公告 2023-003）

近日，广东威玛完成了关于名称、类型及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壹仟贰佰壹拾贰万元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20年 1月 13日
法定代表人：秦婉淇
住所：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 3号办公楼 2楼 203
经营范围：新能源锂电池材料加工及销售；废旧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新材料、新能源的研发；汽

车零配件生产及销售；金属新材料的提炼；塑料、废旧有色金属（锂、镍、钴、锰、铜、铝）的收集利用及销
售；氧化锌物料的回收；加工有色金属；废旧汽车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国内外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5196 证券简称：华通线缆 公告编号：2023-013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3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现场：河北省唐山市丰南经济开发区 111 号公司 4 楼会议室；受疫情

反复影响，公司同时设置线上会场，通过腾讯会议召开。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5,989,9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21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总经理张书军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

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董事程伟先生、董事葛效阳先生、独立

董事郭莉莉、毛庆传、孔晓燕线上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罗效愚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555,385 99.7782 434,600 0.221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555,385 99.7782 434,600 0.221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10,065,385 95.8609 434,600 4.1391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10,065,385 95.8609 434,600 4.139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议案 1、2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 1、2对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嘉颖、刘玉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244 证券简称：永信至诚 公告编号：2023-009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支撑 2023 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网络数据

安全赛道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近日，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办好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重大活动，举办

数字领域高规格国内国际系列赛事，推动数字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数字
中国建设的良好氛围。

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组委会指导下，由福建省通信管理局主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承办的 2023 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网络
数据安全赛道正式启动报名。 网络数据安全赛道包含数据安全产业人才能力挑战赛及数据安全产业

解决方案创新赛两大赛项。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该赛道协办单位
之一，将为大赛提供策划设计、技术平台、赛事运营及专家顾问支持，基于“数字风洞”产品体系，为数
据安全提供测试评估演练场，推动产业安全发展，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支撑 2023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网络数据安全赛道事项体现了相关部门对公司技术水平、

行业地位及综合实力等方面的认可，有利于扩大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及销售规模，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及
行业地位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本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1、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存在赛事无法正常开展的风

险。
2、此事项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股东的业绩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325 证券简称：赛微微电 公告编号：2023-010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3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南路 6号 3栋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222,0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222,0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52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52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燕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选董事、副总经理葛伟国先生主持股东大会。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赛
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6 人，董事长蒋燕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刘利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购房意向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21,840 99.9995 200 0.000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21,840 99.9995 200 0.000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加全资子公司实收资本用于购买房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21,840 99.9995 200 0.000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廖陆女士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21,840 99.9995 200 0.000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及调整内部投
资结构的议案》

1,606,467 99.9876 200 0.0124 0 0.0000

3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及调整内部投
资结构的议案》

1,606,467 99.9876 200 0.0124 0 0.0000

4 《关于提名廖陆女士为公司
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606,467 99.9876 200 0.012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3 、4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 2、议案 3、议案 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朝先生、胡艺俊先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633 证券简称：星球石墨 公告编号：2023-014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3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九华镇华兴路 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4,218,2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218,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27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27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钱淑娟女士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志城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明细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700,015 99.9879 6,632 0.012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700,015 99.9879 6,632 0.012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实施方式
和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明细额的议案》 2,150,015 99.6925 6,632 0.3075 0 0.0000

2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150,015 99.6925 6,632 0.3075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晶、卞清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339 证券简称：亿华通 公告编号：2023-016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3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B-6号楼 C 座七层

C701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753,9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753,970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865,07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88,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25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2513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96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9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国强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北京亿
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康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及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相应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749,620 99.9878 4,350 0.0122 0 0.00
其中：A股 31,860,720 99.9863 4,350 0.0137 0 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888,900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23,481 99.9666 4,350 0.0334 0 0.00
其中：A股 9,134,581 99.9524 4,350 0.0476 0 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888,900 100.00 0 0.00 0 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12,275,627 99.9646 4,350 0.0354 0 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议案 2涉及关联交易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关联股东张国强、宋海英、张禾已回避表决，已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孙士江、李鸿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


